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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证明事项清单
单位：

序号
证明材料

名称

证明材料

涉及事项
政务服务部门 法律依据

1
有效身份证

明

保全证据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

申请人与保

全事项有利

害关系的证

明材料

保全证据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
与保全相关

的权利凭证

保全证据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4
有效身份证

明

财产分割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5

共有人关系

证明（例如结

婚证、离婚

证、生效的判

决书、调解书

等）

财产分割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6 分割协议
财产分割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7

共有财产的

财产凭证及

其他财产相

关证明材料

财产分割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8
有效身份证

明

法律事实（如出

生、生存、死亡、

身份、经历、学

历、学位、职务、

职称、有无犯罪

记录等）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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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能证明法律

事实的证明

材料（如学位

证、学历证、

出生医学证

明、独生子女

证、职称证、

有犯罪记录

证明、无犯罪

记录证明等）

法律事实（如出

生、生存、死亡、

身份、经历、学

历、学位、职务、

职称、有无犯罪

记录等）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0
有效身份证

明

公司章程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1 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2

加盖工商登

记机关备案

章的公司章

程

公司章程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3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

公司章程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4
有效身份证

明

合同（协议）类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5
合同（协议）

文本

合同（协议）类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6

涉及人身关

系的关系证

明（如结婚

证、离婚证、

生效的判决

书、调解书、

出生医学证

明等）

合同（协议）类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7
涉及财产的

权利凭证

合同（协议）类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18
有效身份证

明

婚姻状况、亲属

关系、收养关系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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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证明亲属关

系的证明材

料（如出生医

学证明、独生

子女证、收养

证、居民户口

簿等）

婚姻状况、亲属

关系、收养关系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0

证明婚姻关

系的证明材

料（如结婚

证、离婚证、

生效的判决

书、调解书、

民政局婚姻

档案等）

婚姻状况、亲属

关系、收养关系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1
有效身份证

明

继承（动产、不

动产、存款等）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2
财产权利凭

证

继承（动产、不

动产、存款等）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3
被继承人死

亡证明材料

继承（动产、不

动产、存款等）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4

继承人与被

继承人的亲

属关系证明

继承（动产、不

动产、存款等）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5
有效身份证

明

委托、声明、赠

与、遗嘱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6

涉及家庭关

系的婚姻或

亲属关系证

明材料

委托、声明、赠

与、遗嘱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7

与申办事项

相关的证明

材料（包括委

托书、声明

书、赠与书、

遗嘱等待证

文书草稿）

委托、声明、赠

与、遗嘱公证申

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8
涉及财产的

权属凭证（不

委托、声明、赠

与、遗嘱公证申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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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权证书、

房屋所有权

证书、房屋买

卖合同等权

属凭证）

请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29
有效身份证

明

文书类（如文书

上的签名、印鉴、

日期，文书的副

本、影印本与原

本相符等）公证

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0 待证文书

文书类（如文书

上的签名、印鉴、

日期，文书的副

本、影印本与原

本相符等）公证

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1

需要签名（印

鉴）的文书

（待签名版

本）

文书类（如文书

上的签名、印鉴、

日期，文书的副

本、影印本与原

本相符等）公证

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2
有效身份证

明

招标投标、拍卖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3

对招标、拍卖

活动的批准、

许可文件

招标投标、拍卖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4

招标人、拍卖

人、招标代理

机构资质证

明材料

招标投标、拍卖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5

招标、拍卖公

告或投标邀

请书和招标

文件或拍卖

方案

招标投标、拍卖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6

申请人主体

资格或身份

证明材料（如

身份证、统一

社会信用代

招标投标、拍卖

公证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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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证、营业执

照、法人证

明、授权书

等）

37
有效身份证

明

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自愿

申请办理的其他

公证事项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公

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

38
有效身份证

明
行政复议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二十二条、三十条

39
行政复议申

请书
行政复议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二十二条、三十条

40

被申请人作

出行政行为

的证明材料

行政复议申请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二十二条、三十条

41

法律援助申

请困难证明

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援助

法》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九条、第

三十一条、第三

十四条规定，办

理法律援助需要

困难证明材料

莒南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

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

四条

42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

变更 莒南县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

法》（司法部令第 137 号）

第十条

43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

注销
莒南县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

法》（司法部令第 137 号）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

三十二条 、第四十条


